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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工作组（破产法）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6 年 5 月 2 日至 6 日，纽约 
 
 

 
破产法 
 
与破产相关判决的跨国界承认和执行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议 
 

秘书处的说明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提交了

以下建议，以便为工作组提供更多的资料进行审议。所提建议的案文按秘书处

收到时的原样作为本说明的附件转载于后，格式上作了一些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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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美利坚合众国对“破产相关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示范法草案” 
第 2条和第 10条的建议 
 
1. 美国希望感谢秘书处最新一稿与破产相关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示范法草案，

A/CN.9/WG.V/WP.138，这一稿草案非常有帮助，建立在工作组 2015 年 12 月讨

论期间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列出了一些供工作组考虑的备选方案。 

2. 在上届会议期间，两个议题导致了一些最艰难的讨论：新示范法的范围

（即其中将包括哪些类别的判决），以及这一示范法与《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

相互关系。美国希望提出两则新案文，力图寻求关于这些问题的共同基础，并

提供一条可能的前进道路。 
 

A. 与破产相关判决的定义：《示范法》的范围及其与现有《示范法》的相互关系 

 
3. 第一则案文是新一稿第 2 条(d)款（“与破产相关判决”的定义），其中提供

各国执行示范法时的两种备选方案——广义做法和狭义做法，视本国关于法律

范围的政策偏向而定。这一新案文还对定义作了简化以便可以更加方便地讨论

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例如，采用的做法是重新排列判决类别清单和缩短前导

段），同时还加以澄清，如果本国加入了某项可适用的条约管辖对判决的承认和

执行，则该项判决不在示范法的涵盖之内。 
 
 “第 2条. 

  “(d) 与破产相关判决”是指与某一外国程序密切关联并在该程序启

动后颁布的判决，但不包括需由缔约国所加入的某一可适用的条约管辖加

以承认和执行的任何判决。与破产相关判决，除其他外，包括决定下列事

项的判决： 

  ㈠ 某一资产是否是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是否应当移交给破产财

产，或破产财产对其所作的处分是否适当； 

  ㈡ 某项涉及债务人或破产财产资产的交易因为打破了债权人平等待

遇原则或不适当地减少了破产财产的价值，所以是否应当推翻该项交

易； 

  ㈢ 债务人的代表是否应对在债务人破产时或临近破产期间而采取的

行动负责； 

  ㈣ 是否应当确认一项重整或清算计划，是否应当承认对债务人解除

责任或解除债务，或是否应当批准一项自愿重组协议；或者 

  ㈤ [备选案文 A：是否对债务人或破产财产还欠有其他款额，或债务

人或破产财产还欠下其他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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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选案文 B：是否对债务人或破产财产还欠有其他款额，或债务人或

破产财产还欠下其他款额，以及诉讼原由是否是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

序之后产生的]； 

  包括诉讼原由是下列当事方提出的情况：(a)在破产管理人决定不提出

该诉讼原由的基础上，债权人获得法院的批准提出该诉讼原由，或(b)
破产管理人根据适用的法律指定某一当事方提出该诉讼原由。” 

4. 案文把破产相关的判决分为五类。1第五类的范围比前四类宽，因为其寻求囊

括将会影响到破产财产规模的其他判决。一些代表团所持的立场是，关于承认和

执行与破产并非相关联的判决时原本可以适用的规则——除本示范法之外——应

当适用于这个第五类，除非该项判决是根据破产后产生的一项诉讼原由而作出

的。与此相对照，其他一些代表团所持的立场则是，这一类判决对于破产财产

非常重要，即使所依据的诉讼原由是在破产前产生的，因此，本示范法应当规

定可加以承认和执行。美国坚信，备选案文 A 反映的广义做法更加合适。2但

是，工作组内彼此分歧的意见表明，各国对于执行这个方面可能需要两种备选

方案。各国可能需要根据本国的政策偏向和本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判决问题的现

行法律将如何与示范法草案发生相互关系而在两个备选方案中选择其一。 

5. 所提出的案文还减少了与现有《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重叠，因为一些代

表团对这种重叠表示了严重关切。“变更或执行一项中止措施”没有作为一类与

破产相关的判决包括在内，因为在破产程序进行中这段期间的这类合作是现有

《示范法》的一个核心内容；因此，现有的《示范法》应当作为对这些问题的

管理框架加以颁布。但是，保留了其他类别的判决，即使现有的《示范法》可

以在一些情况下促成承认和执行许多判决，包括那些第㈣类的判决。即使一国

拒绝颁布现有的《示范法》，或将其理解为不涵盖第㈣类范围内的判决，对这些

程序最终结果的承认和执行也应当仍旧属于这一新示范法的范围内。 
 

B. 对于承认和执行的例外：司法管辖问题和与现有《示范法》的相互关系 
 
6. 所提出的第二则案文是对第 10 条的一些增补——特别是对第 10 条(i)款㈠

项（备选案文 2）的修订，以及对第 10 条(j)款和(k)款的新提案（取代现有的第

10 条(j)款和第 11 条）。 
 

__________________ 

 1 此处提出的案文不涉及关于有担保债权的有效性和效力而作出的判决。可以不妨涵盖这

类判决。但是在这样做时，工作组将可能需要考虑对第 10 条的一则新的例外，以便允

许当所作判决并非出自拥有管辖权对有关财产的这类问题作出裁决的法院时，可拒绝加

以承认和执行。这样的条文可能非常难以起草，特别是如果同时寻求与现有文书保持一

致的话。 
 2 事实上，我们相信，把相关的判决包括在内是有其优点的，即使这类判决是在启动破产

程序之前颁布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为破产财产搜集资产。但是，鉴于工作组内

广泛的各种意见，我们没有提出在这方面扩大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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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条. 

 在下列情况下，可拒绝承认和执行与破关相关的判决： 

  [(a)-(h)保持不变] 

  “(i)   颁布与破产相关判决的法院： 

  ㈠ [对于已颁布现有《示范法》的国家：不在监管对下列任何一个当
事方破产问题的一项主要程序] 

  (1) 颁布的判决所针对的当事方，或 

  (2) 颁布的判决所针对的当事方在其中担任董事的债务人公司，如果
判决是根据该当事方作为董事的行为而作出的话，包括违背受托人责
任的行为， 

  或该项判决是由这一主要程序发生地所在国的另一法院作出的；] 

  ㈡ 并不是根据颁布的判决所针对的当事方表示同意而行使管辖权

的； 

  ㈢ 并不是根据本国法院原本可以行使管辖权的依据而行使管辖权

的；或者 

  ㈣ 并不是根据与本国法律相一致的依据行使管辖权的； 

  “(j)  颁布的判决属于第 2 条(d)款㈣项范畴内，并且在颁布判决的程序

中，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包括债务人在内）的利益未得到充分保

护； 

 “[对于已颁布现有《示范法》的国家：] 

  “(k) 颁布判决的程序并不是根据[现有《示范法》第 17 条]已获得或本
可获得承认的程序，除非所颁布的判决仅仅涉及在程序启动时处于原判国
内的资产。]” 

7. 第 10 条列出了可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清单；第 10 条(i)款特别允许如果

原判法院（对颁布的判决所针对的当事方）行使管辖权依据这些清单以外的理

由时，即可拒绝加以承认和执行。提出的这一案文包括对第 10 条(i)款㈠项（备

选案文 2）的两处改动，这一条款仅仅是为了那些已实施了现有《示范法》的国

家予以颁布而设置的。首先，增添第 10 条(i)款㈠项(2)目处理的情形是破产公司

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法域内的法院对该公司某一董事发布判决的情况。只要这

一判决是根据该董事的董事行为作出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将不提供拒绝的理

由。第二，第 10 条(i)款㈠项末尾处新增添的一则规定，澄清不应当仅仅因为判

决是来自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国的一个不同法院而不是来自实际监管主要程序的

特定法院从而可以出于管辖权原因而拒绝加以承认和执行。 

8. 接下来，新提出的第 10 条(j)款将同时取代现有的第 10 条(j)款和第 11 条，

但将仅适用于属于上文所建议的第 2 条(d)款㈣项范围内的判决——即这些判决

确定是否“应当确认一项重整或清算计划，是否应当承认对于解除债务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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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债务，或是否应当批准一项自愿重组协议。”这类判决直接影响到债权人和其

他利益关系方的权利，因此在产生该项判决的程序中他们的利益应当已经得到

考虑。关于仅仅解决当事双方双边争议的其他类型与破产相关的判决，虽然也

经常涉及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方，但任何此类影响都仅仅是间接性的（例

如，通过该项判决对破产财产的规模造成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中，如果允许已

受判决的债务人通过引证第三方的利益而抵制承认和执行，则可能不必要地生

成重新诉讼的机会，浪费人力物力。例如，如果法域 A 的法院判定债务人拥有

某一特定资产，从而对某一当地债权人颁布了解决这一所有权争议的判决，而

破产管理人随后寻求在法域 B 执行该项判决，则该债权人不应当能够通过提出

对其他债权人和利益关系人利益的抗辩而抵制在法域 B 加以执行。 

9. 最后，新提出的第 10 条(k)款将处理与现有示范法（对那些也已经颁布了该

《示范法》的国家而言发生重叠的另一个问题。在一些情形中，破产管理人似

宜从既无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也无其营业所的一个法域寻求对判决加以承认和

执行。例如，在上述的假设情形中，债务人在法域 A 可能既无主要利益中心，

也无营业所，只有所争议中的资产。从中颁布该项判决的程序不可能根据现有

的《示范法》获得承认，即使对所产生的判决加以承认和执行可能仍然是有帮

助的。通过便利承认和执行这类判决，本示范法可有助于解决现有《示范法》

中的这一局限性，并促成为破产财产追回更多的资产。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一

种局限性，以帮助确保现有《示范法》框架不会因为承认和执行所作判决解决

的问题是本应由主要利益中心或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院处理的问题从而遭受

削弱。所建议的第 10 条(k)款将允许法院在所作判决不仅仅涉及法域 A 的资产情

况下而拒绝加以承认或执行，但同时也仍然允许并非来自主要或非主要程序的

一些判决。 

 
 


